南岸南坪重庆长信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7·15”一般中毒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7月15日，南岸区南坪街道之间酒店（重庆长信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中毒事故，造成16人中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有关要求，成立了由区应急局牵头，区政府办公室、区公安分局、区商务委、区卫生健康委、区总工会和南坪街道办事处等单位为成员的南岸区政府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机关、区检察院派员参加，调查组下设技术组，由3名专家组成。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经过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因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重庆长信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信亭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重庆市南岸区*，法定代表人：郭*婷，注册资本：壹拾万元整，成立日期：2018年7月13日，经营范围：酒店管理；住宿服务（须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餐饮服务（须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会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长信亭公司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7月15日，重庆长信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的之间酒店正在正常经营，凌晨3时13分许，8570客房两名住客（胡*军、王*攀）因身体不适拨打了120，经重庆市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初步诊断，疑似一氧化碳中毒，两名住客得知诊断结果后报警。派出所民警与南坪街道工作人员于7时许到达酒店，立即展开疏散工作。后续有14名住客陆续前往重庆市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经诊断，16人中5人被诊断为急性中度一氧化碳中毒，11人被诊断为急性轻度一氧化碳中毒。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南岸区南坪街道响水路11号之间酒店5楼，共有客房77间，锅炉房一间，锅炉房有两个热水锅炉，其中一个日常使用，日常使用的热水锅炉尾气管锈蚀断裂与锅炉脱离。另，该层楼部分房间设置有新风系统，新风系统入风管道经过锅炉房，入风口与外墙连接处脱离未接入室外。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受伤情况

胡*军，男，身份证号：500233*，急性中度一氧化碳中毒；
王*攀，男，身份证号：500242*，急性中度一氧化碳中毒；
蒋*壁，女，身份证号：450331*，急性中度一氧化碳中毒；
李*泽，男，身份证号：450331*，急性中度一氧化碳中毒；
李*蔚，男，身份证号：45098*，急性中度一氧化碳中毒；
唐  *，女，身份证号：50011*，急性轻度一氧化碳中毒；
王  *，男，身份证号：52213*，急性轻度一氧化碳中毒；
陈  *，女，身份证号：50038*，急性轻度一氧化碳中毒；
许*倬，男，身份证号：51032*，急性轻度一氧化碳中毒；
罗 *，男，身份证号：51090*，急性轻度一氧化碳中毒；
袁*海，男，身份证号：34112*，急性轻度一氧化碳中毒；
冉  *，女，身份证号：51232*，急性轻度一氧化碳中毒；
唐  *，男，身份证号：51162*，急性轻度一氧化碳中毒；
何*楠，男，身份证号：50024*，急性轻度一氧化碳中毒；
李*芸，女，身份证号：45098*，急性轻度一氧化碳中毒；
李*悦，女，身份证号：45098*，急性轻度一氧化碳中毒；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次事故造成医疗费、生活费、车费、护工费共计81285.52元，赔偿费共计144000元，合计225285.52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和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胡*军、王*攀在重庆市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后报警，南坪派出所接警后通知了南坪街道办事处，南坪派出所与南坪街道工作人员迅速赶到酒店进行疏散。区应急局、区卫健委、区市场监管局、区商务委等相关单位人员接报后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善后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南坪派出所和南坪街道工作人员接报后迅速前往之间酒店疏散住客，保障身体不适住客陆续前往重庆市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救治。区应急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商务委、区卫健委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封控，并展开事故原因初步调查工作。
（三）医疗救治情况
16名伤者经救治后已全部出院。
（四）事故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长信亭公司安排人员在医院配合，主动支付医疗费用，同时积极与伤者或其监护人沟通，在南坪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驻南坪派出所调解室调解下分别与伤者或其监护人签订了《人民调解书》，赔偿已全部支付到位。
（五）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区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接到事故信息后及时响应，应急处置工作有序开展，责任落实到位。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经专家现场分析和实地测量检验分析，直接原因是：由于热水锅炉尾气管断裂，热水锅炉开机燃烧后，尾气没有排出室外，而是排在设备间（锅炉房）内，室内形成了内循环，外部空气进入室内比较少。热水锅炉刚开始运行时，房间氧气充足，可以充分燃烧，主要排出的是二氧化碳，随着燃烧时间加长，室内氧气逐渐减少，形成不充分燃烧，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排到了设备间（锅炉房）。同时由于新风机接入口（入风口）没有接到室外，新风直接从设备间（锅炉房）取风，设备间（锅炉房）大量一氧化碳被送到了客房内，导致客房一氧化碳浓度超标。
（二）间接原因分析
长信亭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主要表现为：
1.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2.未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未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4.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不到位，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热水锅炉尾气管锈蚀断裂和新风系统入风口未接到室外的事故隐患。

四、相关职能部门履职情况
（一）南坪街道办事处
2025年1月至事故调查组调查时，南坪街道分管发展服务岗副主任万*利（1-3月）召开安全生产会议3次，带队检查企业6家次，副主任王*全（4-7月）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4次，带队检查6次（6月因工作原因未参与检查）。根据《南坪街道责任岗位2025年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要求，发展服务岗1-7月应开展监督检查14次，实际开展检查14次，检查未发现安全隐患。2025年3月4日和5月21日，南坪街道响水路社区工作人员到之间酒店开展了检查工作，两次检查内容为灭火器和是否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未检查发现安全隐患。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未检查发现长信亭公司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热水锅炉尾气管锈蚀断裂和新风系统入风口未接到室外的事故隐患。
（二）区商务委
2025年1月至事故调查组调查时，区商务委副主任刘*勇（分管市场流通科）应组织召开安全会议7次，实际召开7次；应带队检查企业7家次，实际带队检查企业27家次，发现问题71个，均已完成整改。按照《市场流通科2025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要求，市场流通科从事监督检查工作的人员有2人（李*、李*梅），应检查企业12家次，实际检查企业37家次，发现问题102个，均已完成整改。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1.部分检查方案未经审批。（2025）商务检查〔流8〕号、（2025）商务检查〔流11〕号、（2025）商务检查〔流13〕号、（2025）商务检查〔流14〕号、（2025）商务检查〔流15〕号、（2025）商务检查〔流19〕号、（2025）商务检查〔流20〕号、（2025）商务检查〔流28〕号、（2025）商务检查〔流30〕号、（2025）商务检查〔流31〕号未经过审批。
2.安全检查记录不规范。（2025）商务检查〔流11〕号的检查方案上明确检查人员为李*、李*梅，但检查记录仅有李*签字。
3.检查内容不全面。按照《市场流通科2025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中日常检查重点的要求，未见市场流通科对商贸企业安全生产台账内容进行检查；未检查发现长信亭公司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未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情况。
五、责任分析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长信亭公司，作为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不到位，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热水锅炉尾气管锈蚀断裂和新风系统入风口未接到室外的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的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区应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的规定，对其给予行政处罚。

（二）其他处理建议

1.郭*婷，女，汉族，身份证号：1408261*，长信亭公司法定代表人，履行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热水锅炉尾气管锈蚀断裂和新风系统入风口未接到室外的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
的规定，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鉴于郭*婷2025年1月份从长信亭公司旧股东收购100%的股份，2025年4月被任命为长信亭公司董事，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2024年度没有年收入，建议免予行政处罚，由区商务委和南坪街道对其进行约谈。
2.南坪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深入，虽按照监督检查计划开展了检查，但未检查发现长信亭公司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热水锅炉尾气管锈蚀断裂和新风系统入风口未接到室外的事故隐患，建议向区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3.区商务委，部分安全检查方案未经审批；安全检查记录不完善与检查方案不符；检查内容不全面，未按照监督检查计划要求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台帐；未检查发现长信亭公司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未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情况。建议向区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长信亭公司应当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建立健全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加强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二）区商务委应进一步加强对住宿业的管理，督促住宿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督促企业按照要求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同时进一步加强对镇街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工作。要进一步加强日常检查工作，严格按照监督检查计划实施，全面检查企业的安全生产情况。
（三）南坪街道应进一步加强对属地企业的监管，要将企业是否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内容纳入监督检查计划，要加强对检查人员的教育培训，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